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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新《公司條例》訂立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秘書  

司徒少華女士  

 

司徒女士：  

 

 

根據新《公司條例》訂立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  

 

 

 小組委員會先後審議當局所訂立的 12 項附屬法例，使我們有

望在二零一三年七月完成與該等附屬法例有關的程序，謹此致謝。  

 

 為完成有關訂立所有相關附屬法例的程序，使新《公司條例》

可在二零一四年第一季開始實施，我們計劃在二零一三年十月向立法會

提交生效日期公告及另外兩份公告，以更新有關附表的內容及／或作出

相應修訂。這些公告為－  

(i) 《2013 年公司條例 (生效日期 )公告》：該公告旨在指明

新《公司條例》的生效日期；  

(ii) 《2013 年公司條例 (修訂附表 7)公告》：該公告旨在因

應當局訂立《公司 (披露公司名稱及是否有限公司 )規

例》（屬於第一批附屬法例），對有關附表中在符合某

些條件下可不予起訴的罪行清單予以更新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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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i) 《2013 年公司條例 (修訂附表 10)公告》：該公告旨在更

新自二零一二年第二季以來制定的其他法例的相應修訂

清單。  

 

 鑑於小組委員會運作順暢，我們建議委員可考慮由同一小組委

員會處理上述公告，以確保在新《公司條例》生效前，最後階段的相關

立法工作保持連貫。  

 

  我們希望了解委員是否同意上述建議。  

 

 

 

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 

 （姚繼卓         代行）  

 

 

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九日  




